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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的情况

收购人无实际控制人，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已发行股份5%以上权益的情况。

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基于自身发展战略，创维RGB通过本次收购，将创维数字100%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将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数字机顶盒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一方面能从根本上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提升

上市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另一方面能进一步推动创维数字业务的发展、提升其在全球数字机顶盒行业的综合竞争力和行业地位，创维数

字拟依托资本市场平台，拓宽融资渠道，实施资本运作，持续提升其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

二、后续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未来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可能性。

三、收购决定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3年2月26日，中国华润总公司批准华润纺织提交的《关于华润锦华重组的情况报告》，同意本次交易方案；

2、2013年3月27日，创维RGB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2013年3月27日，领优投资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4、2013年4月16日，华润锦华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员工安置方案》；

5、2013年4月19日，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RGB、领优投资及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签署《框架协议》；

6、2013年4月19日，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

7、2013年4月19日，华润纺织召开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8、2013年5月10日，创维数码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如独立股东于特别股东大会上批准豁免分拆上市情形下的保证配额义务，将于重组完成

后宣派特别股息每股港币4分；

9、2013年5月15日，烟台经济开发区商务局出具原则性批复，原则同意华润锦华将所持烟台锦纶72%的股权转让给华润纺织；

10、2013年5月15日召开的创维数字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2013年6月1日召开的创维数字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全体股东作为资产置入方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方参与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等相关事项；

11、2013年6月25日，创维数字间接控股股东创维数码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并批准豁免分拆上市情形下的保证配额义务；

12、2013年7月4日，中国华润总公司出具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华润锦华除烟台锦纶72%股权外剩余资产和负债的评估结果予

以备案；

13、2013年7月4日，中国华润总公司出具了《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置入资产创维数字股权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14、2013年7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备案编号为20130047号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出售资产烟台锦纶72%股权评估结果予

以备案；

15、2013年7月31日，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与华润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等签署<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债务处理协议>、<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等协议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 备考财务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议案》、《关于董事会对资产评估相关

事项发表意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创维RGB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16、2013年8月8日，创维数码取得香港联交所关于其分拆上市方案符合有关规定的确认函；

17、2013年8月22日，经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华润锦华、华润纺织、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签署《资

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

18、2013年9月4日，华润锦华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同意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转让部分所持华润锦华股权的批复；

19、2013年9月5日，华润锦华召开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与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司等签署<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债务处理协议>、<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批准创维RGB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20、2013年11月8日，经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华润锦华、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签署《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1、2013年12月17日，经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推进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22、2014年1月14日，经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RGB等签署《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

补充协议二》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等协议。

23、2014年7月11日，经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RGB等签署《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

补充协议三》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等协议。

24、2014年7月29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80号），本次交易方案获中国证监会核准。

25、2014年7月29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公告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

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781号），核准豁免创维RGB因协议转让而持有华润锦华48,000,000股股份、因以资产认购华润锦华本次发行

股份而持有上市公司244,274,254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华润锦华292,274,254股股份（约占总股本58.54%）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前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创维RGB未拥有华润锦华的权益。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方案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如下：

本次交易由以下行为组成：1、资产出售；2、资产置换；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换差额；4、华润纺织以所持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偿付资产回购价

款。 该等行为均为华润锦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互为前提，同步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创维数字100%的股权，股本扩大到499,251,633股；华润纺织持有烟台锦纶72%的股权以及上市公司18,

123,000股股份；创维RGB持有上市公司292,274,25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58.54%，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并保留原上市公司除烟台锦纶股权

以外的遂宁纺织分公司资产、负债等全部剩余资产和负债。

（一）资产出售

华润锦华将持有烟台锦纶72%的股权转让给华润纺织。 经交易双方协商，该等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38,688.00万元。 华润锦华应同时将该交

易价格与出售资产评估值的差额即7.97万元支付至华润纺织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资产置换

华润锦华以出售股权形成的应收款项与创维RGB持有的创维数字股权进行等值置换， 以剩余遂宁纺织分公司等资产和负债与创维数字股

东持有的创维数字股权进行等值置换。

经交易双方协商，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52,900.00万元。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350,047.00万元。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价格差额297,

147.00万元由华润锦华向创维数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换差额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3、发行对象及其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为创维数字全体股东，包括创维RGB、领优投资及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 创维数字全体股东以前述资产置换完成后

持有的创维数字股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零股部分以现金补足。 创维RGB、领优投资及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

购的最终股份数应根据各自在置换差额中拥有的实际权益比例确定。

4、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华润锦华审议重组预案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规定，本次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华润锦华股票的交易均价，拟定为8.09元/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华润锦华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华润锦华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的华润锦华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华润锦华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30元。 根据华润锦华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华润锦华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20元（含税）。 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则，本次交易发行价格调整为8.04元/股。

5、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

华润锦华本次向创维数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的数量为前述资产置换差额297,147.00万元除以股份发行价格的数额。 根据测算，本次发行股

份的数量为369,585,915股（零股部分以现金补足），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变更为499,251,633股。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

终核准的股数为准。

6、锁定期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创维RGB认购的股票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得交易或转让；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承诺认购的股票

自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不得交易或转让，其中施驰、张知、常宝成、王晓晖、薛亮、赫旋、陈飞另外承诺，如未来在华润锦华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期间将向华润锦华申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股权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持有的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中的蔡城秋、王晓晖承诺，若取得上市公司本

次发行的股份时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创维数字股份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

此外，领优投资和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中的叶晓彬、李普承诺，以认购方式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后第十三个月至第三十六个月期间，

每十二个月内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中的施驰、张知、常宝成、王晓晖、薛

亮、赫旋、张继涛、马建斌、游捷、宋勇立、贺成敏、刘兴虎、方旭阳、乔木、赵健章、魏伟峰、孙刚、罗震华、王立军、甘伟才、刘桂斌、李彬、祝军志、毛国

红等24位自然人承诺，以认购方式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后第十三个月至第三十六个月期间，每十二个月内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超过其

本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前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7、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 待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依据有关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上市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

9、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决议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四）华润纺织以所持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偿付资产回购价款

华润纺织向创维RGB转让48,000,000股上市公司股份， 转让价格为8.04元/股， 用于偿付创维RGB承接的因资产出售形成的应收款项38,

688.00万元。 转让股份价值不足清偿资产出售应收款项的部分（即96万元），由华润纺织以等额现金向创维RGB补足。

三、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涉及的具体交易协议分别为《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债务处理协议》、《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以

股份偿付应收款项协议》以及相关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3年7月31日，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

2、资产出售及其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华润锦华同意以烟台锦纶72%股权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向华润纺织转让上述股权， 并因此形成一笔对华润纺织的应

收款项。华润纺织同意以前述条件受让华润锦华持有的烟台锦纶72%股权。根据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出售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协商，烟台

锦纶72%股权交易价格为38,688.00万元。

3、资产置换及其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1）根据中和出具并经中国华润总公司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置入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350,047.00万元；根据沃克森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置出资产于评估基准的评估价值为53,539.90万元，各方同意，以上述报告载明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

（2） 华润锦华以资产出售应收款项作价38,688.00万元置换创维RGB持有的等值创维数字股权。 同时， 华润锦华将剩余置出资产与创维

RGB持有的剩余创维数字股份及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持有的创维数字股份进行置换。 各方同意，置出资产全部由创维RGB承接，剩余

置出资产应由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享有的份额由创维RGB与其另行协商以股份或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3）各方协商确定，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53,159.00万元，该对价已考虑华润锦华2012年股东大会决定的分红事项对置出资产评估值

的影响。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350,047.00万元。 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价格差额296,888.00万元由上市公司向创维数字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

买。 各方将根据《框架协议》和本协议确定的原则另行签订《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就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安排做出约定。

4、交割前出售资产、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的损益分配

（1）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华润锦华运营（包括出售资产）产生的损益（因本次重组聘请中介机构产生的相关费用除外，相关税费分担

见本协议“税费分担”章节）均由华润纺织享有或承担。

（2）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华润锦华享有，置入资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创维数字全体股东承担。

（3）各方应在交割日后30日内聘请中介机构对置出资产、置入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过渡期间损益进行审计确认，并应在确认后10

日内完成过渡期间损益的交付或补足。

5、出售资产、置入资产以及置出资产的交割

（1）出售资产、置入资产以及置出资产应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之日起第三十个工作日或双方另行协商确定的日期

进行交割。

（2）华润锦华应于交割日向华润纺织交付出售资产，出售资产过户至华润纺织名下后（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即视为华润锦华已履行

完毕本协议项下的出售资产交付义务。 同时，华润锦华应于交割日向创维RGB或创维RGB指定的主体（以下简称“资产接收公司”）交付剩余置

出资产及该等资产相关的业务、人员。 在华润锦华根据本协议相关规定将剩余置出资产交付至资产接收公司，并将置出资产相关业务、人员转移

至资产接收公司后，即视为华润锦华已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的剩余置出资产交付义务。

（3）在华润锦华和华润纺织根据《框架协议》和《债务处理协议》规定之进度完成华润锦华债务的转移和清理、并根据本协议规定之进度完

成剩余置出资产的交割的前提下， 创维数字全体股东将完成置入资产过户至华润锦华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于置入资产过户至华润锦华之日

（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华润锦华即取得置入资产的全部权益。

（4）自交割日起，所有与剩余置出资产以及该等资产的业务相关的合同应由资产接收公司签署，均不再以华润锦华的名义签署。

6、人员安置及债务处理

根据《框架协议》及《员工安置三方协议》约定：

（1）各方同意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华润锦华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工作，各方确认，截至交割日，置出资产中遂宁纺织

的所有在册员工的经济补偿金由华润纺织承担，此外，华润纺织承诺妥善解决涉及遂宁纺织员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历史遗留

问题。

（2）各方确认，华润锦华因本次重组产生的员工安置费用全部由华润纺织承担。 华润纺织应于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政府部

门批准之日起的五（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员工安置费用以现金方式全额支付至华润锦华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资产重组员工安置完成后，对于

除前述安置费用以外的经劳动仲裁或诉讼确定的属于股权交割日之前华润锦华与员工因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终止所涉及的应由华润锦华承

担的费用，将由华润纺织在收到华润锦华发出的书面通知（含生效的劳动仲裁、诉讼法律文书）之日起的五（5）个工作日内将与上述费用等额的

现金支付至华润锦华指定的银行账户。

（3）若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因华润纺织未能按前述约定及时、足额支付相关费用，将由创维RGB先行在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五（5）个工作

日内代为垫付费用或履行约定义务。

（4）创维RGB因上述约定代为支付的费用、赔偿金额均应由华润纺织偿付，华润纺织确认并保证在收到创维RGB发出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

五（5）个工作日内将与上述成本等额的现金支付至创维RGB指定的银行账户，且华润纺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迟延支付上述款项。

（5）华润锦华按《框架协议》和《债务处理协议》的规定及时提供置出资产范围内的全部负债之明细，并按约定时间进度完成华润锦华负债

的转移。

（6）华润锦华因交割日当日或之前的事由而在交割日之后产生的全部或有债务或损失（该等债务或损失包括因进口配额核销引致的损失、

对任何第三人的违约之债及侵权之债、任何担保债务、经济及法律责任等）均由华润纺织承担。

（7）各方同意，在交割日，资产接收公司应当接收华润锦华截至交割日的除上述规定的各项债务以外的全部负债，具体债务处理事宜按《债

务处理协议》处理。 各方进一步同意，在任何情况下，截至交割日华润锦华应就全部银行债务以及足以符合本次重组审核要求的非银行债务取得

银行债权人以及一般债权人同意将债务转移至资产接收公司或同意华润锦华提前偿还债务的明确同意。

（8）对于截至交割日尚未取得一般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书面文件的，若该等债权人在交割日之前或当日向华润锦华主张权利的，华润锦华

应当对该部分债务予以清偿。 如华润锦华无力清偿的，由创维RGB或创维RGB指定的主体偿还该部分债务。 若该等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向华润锦

华主张权利的，由创维RGB或创维RGB指定的主体偿还该部分债务。

7、税费分担

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后得以实施，则因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全部税费按下述规定分担：

（1）除印花税由交易各方承担外，因资产出售产生的税负由华润锦华承担；

（2）华润锦华因完成交割剩余置出资产实际产生的税负（除印花税由交易各方承担外）由华润锦华承担；

（3）除印花税由交易各方承担外，华润纺织向创维RGB转让所持华润锦华部分股份而实际产生的税负由华润纺织承担；

（4）除印花税由交易各方承担、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取的初次登记费用由华润锦华承担、开户费由创维RGB和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

股东承担外，华润锦华向创维RGB、领优投资和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实际产生的税负由创维RGB、领优投资和创维数字自

然人股东各自承担；

（5）除此之外，各方因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其他成本和开支（不包括中介机构的服务费和开支）应由各方根据适用法律和/或对

其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项下的约定进行支付。

（6）华润锦华因支付本次重组相关的税负及运营产生的亏损由华润纺织承担。华润锦华应于亏损额确定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将等额现金支

付至华润锦华指定的账户。

8、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下述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法人）；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各方权力机关批准，其中，创维RGB、领优投资、华润纺织已就其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内部适当审批；

（3）华润锦华股东大会同意创维RGB免于发出全面收购要约；

（4）华润锦华职工代表大会同意符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员工安置方案；

（5）创维数码已履行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相关程序；

（6）创维数字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7）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事项作出批准；

（8）商务主管部门已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事项；

（9）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10）中国证监会豁免创维RGB因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增持华润锦华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11）《框架协议》已根据其规定生效

（12）本条第1项至第11项所述的各项条件均成就之日，《债务处理协议》已经得到华润锦华和华润纺织的全面履行。

9、违约责任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所作出的承诺与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

用)。

（二）关于《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3年8月22日，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

2、差额支付

各方同意，华润锦华以烟台锦纶72%股权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向华润纺织转让上述股权，并因此形成一笔对华润纺织

的应收款项。 根据沃克森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沃克森评报字[2013]第008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出售资产截至2012年12月31日

的评估值为38,680.03万元（按收益法评估），各方确认，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38,688.00万元，据此，华润锦华对华润纺织的资产出售应收

款项为38,688.00万元。 同时，华润锦华、华润纺织确认，华润锦华应将出售应收款项与出售资产评估值的差额即7.97万元支付至华润纺织指定的

银行账户，该款项支付应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步骤同步实施。

3、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即成立，于《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生效之日同时生效，《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时，该协议应自动终

止。

4、其他

《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与该补充协议不一致的条款，以该协议为准，该协议未涉及的《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

（三）关于《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2014年1月14日，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出售资产、置出资产以及置入资产）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已重新出具，但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涉及的出售资产、置出资产以及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仍以原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为准。本协议为各方此前所签之原协议的补充协议，原协议与

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条款，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涉及的原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

（四）关于《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主要内容

2014年7月11日，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各方同意：鉴于华润锦华2013年度现金分红方案（即华润锦华以2013年12月31日总股本129,665,7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

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对华润锦华置出资产的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在原协议约定的交易价格基础上作出相应

调整，即：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52,900.00万元，其中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仍确定为38,688.00万元，剩余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14,

212.00万元。

2、本协议为各方此前所签之原协议的补充协议，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条款，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涉及的原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

有效。

（五）关于《债务处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3年7月31日，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债务处理协议》。

2、负债资料的提供

华润锦华确认，其已经向创维RGB提供截至2013年3月31日华润锦华的全部负债的明细（“负债”包括但不限于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

账款、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应交税金、其他非流动负债、长期负债等在或须在华润锦华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项目、资产负债表未列示的但实际

由华润锦华承担的全部表外负债、对外担保、经营性和融资性租赁以及其他或有负债），并同意在随后每个季度的结束日向创维RGB提供更新的

负债明细。 就此前提交的负债明细中记载但当期已经偿还的负债，华润锦华应提交相应的有效证明文件；就当期提交的负债明细中新增加的负

债，华润锦华应提供相应的完整的清晰的合同、协议、凭证等书面资料的复印件以及相关书面说明。

3、负债转让的同意

（1）华润纺织确认，截至最近可行的负债统计日期（2013年3月31日），华润锦华负债总额为48,490.01万元人民币，其中，银行债务总计33,

348.51万元人民币，非银行债务总计15,141.50万元人民币；华润锦华的对外担保总额为7,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保证金额为7,000万元人民币，资

产抵押担保金额为0万元人民币。 华润锦华目前已经就全部银行债务取得了债权人出具的无条件同意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将债务从华润

锦华转移至资产接收公司的书面文件。

（2）华润锦华应按约定时间表进一步取得有关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及其他处理的书面文件。华润锦华应尽最大努力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

交割日之前，就届时的全部银行负债取得有关债权人出具的同意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将债务从华润锦华转移至资产接收公司或同意华润

锦华提前偿还银行债务的书面文件。 对于非银行负债，华润锦华保证于交割日前就届时的足以符合本次重组审核要求的非银行负债取得有关债

权人出具的同意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将债务从华润锦华转移至资产接收公司或同意华润锦华提前偿还非银行债务的书面文件。否则在各

方就剩余华润锦华债务的转移时间另行达成一致前，创维RGB、领优投资及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有权拒绝办理置入资产的交割。

4、负债的承接

（1）华润锦华因交割日当日或者之前的事由（包括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在交割日之后产生的全部或有债务或损失（该等债务包括对任何

第三人的违约之债及侵权之债、任何担保债务、经济、法律责任）均由华润纺织承担。

（2）对于截至交割日尚未取得一般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书面文件的，若该等债权人在交割日之前或当日向华润锦华主张权利的，华润锦华

应当对该部分债务予以清偿。 如华润锦华无力清偿的，由创维RGB或创维RGB指定的主体偿还该部分债务。 若该等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向华润锦

华主张权利的，由创维RGB或创维RGB指定的主体偿还该部分债务。

（3）各方同意，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且各方完成过渡期间损益的交付或补足后，创维RGB或创维RGB指定的主体应向华润纺织清偿华润锦

华截至交割日对华润纺织的应付款项。

5、过渡期的负债控制

（1）各方同意，于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除非事先通知创维RGB并取得创维RGB同意，华润锦华不得开展《框架协议》第8.5条规定的

各项活动以及其他可能导致其负债非因日常经营活动而增加的事项。各方确认，本款所指的“日常经营活动”主要指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以

及出售产品、商品等与日常经营相关的资产。

（2）为保证华润锦华在过渡期内新发生的产生支付义务或负债的转让，华润锦华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期间与第三方签署产生应付

义务或者负债的任何协议、合同或类似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时，应在与第三方签署的上述合同内约定“（债权人）同意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将截至交割日（根据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的另行通知）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负债于交割日转移给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

主体”或有类似表述，且除规定华润锦华本次资产重组取得必要批准、同意外，该等第三方的同意不得设置其他额外的限制条件。

6、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7、违约责任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保证，即视为该方违约。 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

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应根据违约的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协议另有特别规定

违约责任的，违约方应按该等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六）关于《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3年7月31日，华润锦华与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

2、发行股份

（1）华润锦华将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认购方发行股份。各方同意，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面值为1元，发行价格最终确定为每股8.04元。该

等发行价格系参照华润锦华确定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华润锦华股票交易均价并综合考

虑华润锦华2012年度股东大会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对华润锦华净资产的影响数确定。

（2）为向认购方支付置换差价计人民币297,147.00万元，华润锦华将向认购方非公开发行总计369,585,915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最终股份数量将根据华润锦华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而定），其中，向创维RGB发行244,274,254股股票、向

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合计发行125,311,661股股票。

（3）若华润锦华在本协议成立后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前述规定的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应随之进行调整。

3、置入资产滚存利润安排

各方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华润锦华取得的创维数字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华润锦华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股份比例共享。

4、新股的发行、登记、挂牌交易

自认购方根据《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将置入资产过户至华润锦华名下（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准）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华润锦华应负

责办理如下事项以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具体发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验资手续、向深交所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

理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登记至认购方名下的手续、向工商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华润锦华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向深交所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挂牌交易手续等。

5、认购方的承诺与保证

（1）创维RGB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按

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领优投资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按中

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3）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上述锁定期

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中，施驰、张知、常宝成、王晓晖、薛亮、赫旋、陈飞额外承诺如下，如未来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将向上市公司申报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上述股权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上市公司股份不

超过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此外，上述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中的蔡城秋及王晓晖

承诺，若取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其持有用于认购该等股份的创维数字股份时间不足十二个月的，则该部分权益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6、税费分担

各方同意，除印花税由各方承担、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收取的初次登记费用由华润锦华承担、开户费由创维RGB、领优投资和创维数字自然人

股东承担外，华润锦华向创维RGB、领优投资和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实际产生的税负由创维RGB、领优投资和创维

数字自然人股东各自承担。

7、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生效之当日同时生效。若《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被解除或终止，则本协议应自

动解除或终止。

8、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所作出的承诺与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

理费用)。

（七）关于《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年7月11日，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各方同意，发行价格调整为每股8.04元。 该发行价格系参照华润锦华确定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的华润锦华股票交易均价并综合考虑甲方2012年度股东大会以及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对华润锦华净资产的

影响数确定。

2、为向认购方支付置换差价计人民币2,971,470,000元，华润锦华将向认购方非公开发行总计369,585,915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次非

公开发行的最终股份数量将根据华润锦华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以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而定），其中，向创维RGB发行244,274,254股股票、向

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合计发行合计发行125,311,661股股票。

3、本协议为各方此前所签之原协议的补充协议，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条款，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涉及的原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

有效。

（八）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3年7月31日，华润锦华与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净利润预测数

（1）各方同意，基于经大华会计师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及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3）第BJV100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测算的置

入资产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即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作为本协议项下的净利润预测数。

（2）各方一致确认，本次重组经华润锦华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华润锦华向创维RGB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及深圳证登公司办

理完毕证券登记手续之日，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日。

（3）利润补偿期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即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2013年度内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限为

2013年度、2014年度和2015年度；如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于2014年度内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限为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度，各方届时将

签署补充协议确认相关补偿事宜。

（4）根据大华会计师审核创维数字2013年和2014年盈利预测报告，预计创维数字2013年和2014年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

别为32,636.11万元和36,988.93万元， 根据评估报告测算的创维数字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预测净利润分别为32,636.11万元、36,

988.93万元、40,435.82万元。各方同意，创维数字本协议项下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的净利润预测数分别为32,636.11万元、36,988.93万

元和40,435.82万元。 认购方承诺，创维数字利润补偿期内每年的实际净利润数应不低于创维数字同期的净利润预测数。

3、补偿方式

（1）华润锦华应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置入资产在实际净利润与净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由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2）认购方承诺，除因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原因外，如果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置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如低于净利

润预测数，在华润锦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每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认购方将根据本协议的规定，以其持有的华润锦华股份对华润锦华

进行补偿。

4、补偿数额的确定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3年内，在上条所述情况发生时，各认购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各认购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置入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置入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各认购方实际

认购股份总数÷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各认购方已补偿股份数量。 上述计算公式中：

①“预测净利润数”和“实际净利润数”应以置入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利润数确定。

②“实际认购股份数”为各认购方以置入资产认购的华润锦华股份数。

③补偿股份数量不超过认购股份总数。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2）若利润补偿期内华润锦华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认购方持有的华润锦华股份数发生变化，则认购方应补偿的股份的数量应

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3）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华润锦华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若：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置入资产

作价>补偿期限内认购方已补偿股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期限内认购方已补

偿股份总数。 各认购方另行补偿股份数根据认购比例计算确认。

上述计算公式中：

①“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置入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的影响。

②“每股发行价格”为华润锦华向认购方发行股份的实际每股发行价格。

5、补偿实施

（1）若根据本协议约定，认购方应向华润锦华补偿股份，则华润锦华有权以1元人民币的总价定向回购认购方持有的按照本协议第三条计算

的相当于应补偿数量的股份（以下简称“应补偿股份”）。对于应补偿股份，认购方内部各主体按照各自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股份比例进行分担。

创维RGB承诺，若届时领优投资、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中有某方所持华润锦华股份数不足以提供补偿股份的，则由创维RGB负责补足相应股份。

创维RGB补足相应股份后，有权向相关方追偿相应损失。

（2）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的3年内，若根据本协议规定，认购方应向华润锦华补偿股份，则在华润锦华每一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华润锦华根据本协议确定认购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于当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2个月内，就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

股份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若股份回购事宜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获得必要的批准， 则华润锦华将按照1元人民币的总价定向回购该等应补偿股

份。认购方应促使华润锦华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会议审议回购事宜，并促使华润锦华与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在华润锦华相关董事会中就相关议

案投赞成票（需要回避表决的除外），并保证其在华润锦华相关股东大会会议中就相关议案投出赞成票（需要回避表决的除外）。

（3）若股份回购事宜未获得华润锦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华润锦华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10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认购方。 认购方应在

接到该通知后30日内尽快取得所需要的批准，并在符合相关证券监管法规和规则的前提下，将相当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华润锦

华股东大会登记日或者华润锦华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认购方以外的其他股东，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

的华润锦华股本数量（该股份总数应相应扣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向认购方发行的认购股份总数）的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4）华润锦华取得该部分补偿股份后，将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且全部回购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将回购股份注销事宜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并予以注销。 期间该等补偿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6、不可抗力

由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以下简称“不可抗力”）的影响，或者本协议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各方在订立本协议

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以下简称“情势变更”），致使创维数字在利润补偿期内的实际利润不能达到承

诺净利润时，认购方应立即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华润锦华。按照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程度，各方应协

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履行本协议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本协议。 因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导致认购方无法完全履行本协议的，认

购方在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影响的范围内无需向华润锦华承担责任。

7、协议生效、解除和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在《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生效之当日同时生效。

（2）若《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根据其规定被解除或终止的，本协议应自动解除或终止。

8、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九）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3年11月8日，华润锦华与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2、补偿数额的确定

各方同意，以创维数字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作为原协议项下的预测净利润数。 根据

中和评估为本次重组出具并经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 创维数字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33,208.13万元、37,

088.92万元和40,435.82万元。 认购方承诺，创维数字利润补偿期内每年的实际净利润数应不低于创维数字同期的预测净利润数。

3、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即成立，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生效之日同时生效，《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时，该协议应自动终止。

4、其他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该补充协议不一致的条款，以该协议为准，该协议未涉及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有效。

（十）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2014年1月14日，华润锦华与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各方同意，以创维数字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作为原协议项下的预测净利润数。 根据

中和评估为本次重组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3）第BJV1005号《资产评估报告书》，创维数字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

分别为37,088.92万元、40,435.82万元和44,450.82万元。 认购方承诺，创维数字利润补偿期内每年的实际净利润数应不低于创维数字同期的预

测净利润数。 本协议为各方此前所签之原协议的补充协议，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条款，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涉及的原议的其他条款

继续有效。

（十一）关于《以股份偿付应收款项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2013年7月31日，华润纺织与创维RGB签署了《以股份偿付应收款项协议》。

2、标的股份及转让对价

各方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由华润纺织向创维RGB转让标的股份，用于偿付由创维RGB承接的华润纺织应付华润锦华的资

产出售应收款项。 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依据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并综合

考虑华润锦华2012年度、2013年度股东大会确定的利润分配方案对华润锦华净资产的影响最终确定为8.04元/股，根据《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

资产出售应收款项的金额为38,688.00万元，因此，各方确定，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的数额为48,000,000股，标的股份价值不足清偿资产出售应

收款项的部分（即96万元），由华润纺织以等额现金向创维RGB补足。 若华润锦华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的期间内发

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48,000,000股股份相应增加的股份应计入标的股份。

3、过户

（1）华润纺织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标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创维RGB持有并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标的股份过户到创维RGB名下的相关手续。

（2）若本次股权转让获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后得以实施，则因实施本次股权转让产生的全部税费按下述规定分担：

①除印花税由交易双方各自承担外，华润纺织向创维RGB转让所持标的股份而实际产生的税负由华润纺织承担；

②除此之外，交易双方因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而发生的其他成本和开支（不包括中介机构的服务费和开支）应由双方根据适用法律和/或对

其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项下的约定进行支付。

4、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于《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生效之日起生效。若《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被解除或终止，则本协议应自

动解除或终止。

5、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所作出的承诺与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

（2）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

理费用)。

（十二）关于《以股份偿付应收款项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4年7月11日，华润纺织与创维RGB签署了《以股份偿付应收款项协议之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各方同意，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依据华润锦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并综合考虑华润

锦华2012年度股东大会以及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对华润锦华净资产的影响最终确定为8.04元/股。

2、根据《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资产出售应收款项的金额为38,688.00万元。 各方确定，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的数额仍为4,800.00万股，标

的股份价值不足清偿资产出售应收款项的部分（即96万元），由华润锦华以等额现金向乙方补足。

3、本协议为各方此前所签之原协议的补充协议，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不一致的条款，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涉及的原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

有效。

四、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总股本为129,665,718股。本次发行369,585,915股股票，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499,251,633股。其中创维

RGB持有292,274,254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58.54%股权，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华润纺织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由50.99%

下降至3.64%。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名称

交易前

（

截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

）

本次交易完成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华润纺织集团

66,123,000.00 50.99% 18,123,000 3.64%

原公众股东

63,542,718.00 49.01% 63,542,718 12.76%

创维

RGB 0 0.00% 292,274,254 58.54%

领优投资

0 0.00% 45,947,575 9.20%

施驰

0 0.00% 20,885,262 4.18%

叶晓彬

0 0.00% 12,531,157 2.51%

李普

0 0.00% 8,354,105 1.67%

蔡城秋

0 0.00% 3,174,560 0.64%

张知

0 0.00% 2,506,232 0.50%

常宝成

0 0.00% 2,088,527 0.42%

薛亮

0 0.00% 1,837,903 0.37%

王晓晖

0 0.00% 2,004,986 0.40%

赫旋

0 0.00% 1,587,280 0.32%

张继涛

0 0.00% 1,587,280 0.32%

马建斌

0 0.00% 1,044,264 0.21%

游捷

0 0.00% 1,044,264 0.21%

宋勇立

0 0.00% 918,952 0.18%

贺成敏

0 0.00% 918,952 0.18%

刘兴虎

0 0.00% 918,952 0.18%

方旭阳

0 0.00% 918,952 0.18%

乔木

0 0.00% 751,870 0.15%

赵健章

0 0.00% 668,329 0.13%

杨新茹

0 0.00% 626,558 0.13%

孙刚

0 0.00% 334,165 0.07%

罗震华

0 0.00% 334,165 0.07%

王立军

0 0.00% 334,165 0.07%

甘伟才

0 0.00% 334,165 0.07%

魏伟峰

0 0.00% 417,706 0.08%

刘桂斌

0 0.00% 334,165 0.07%

李彬

0 0.00% 334,165 0.07%

窦旻

0 0.00% 292,394 0.06%

周云飞

0 0.00% 292,394 0.06%

祝军志

0 0.00% 334,165 0.07%

毛国红

0 0.00% 334,165 0.07%

吕冬东

0 0.00% 292,394 0.06%

李乙成

0 0.00% 125,312 0.03%

周继福

0 0.00% 250,624 0.05%

韩景泉

0 0.00% 208,853 0.04%

彭勇军

0 0.00% 208,853 0.04%

傅雪松

0 0.00% 208,853 0.04%

李倩

0 0.00% 208,853 0.04%

楼钟雁

0 0.00% 208,853 0.04%

林伟丽

0 0.00% 208,853 0.04%

陈金梅

0 0.00% 208,853 0.04%

陈强

0 0.00% 167,083 0.03%

宋振华

0 0.00% 167,083 0.03%

陈继伟

0 0.00% 167,083 0.03%

洪子涛

0 0.00% 167,083 0.03%

李卫召

0 0.00% 167,083 0.03%

张恩利

0 0.00% 208,853 0.04%

张强

0 0.00% 208,853 0.04%

苗丹

0 0.00% 174,044 0.03%

景麟

0 0.00% 139,236 0.03%

沈远浩

0 0.00% 139,236 0.03%

易祖冲

0 0.00% 139,236 0.03%

郭宏宇

0 0.00% 139,236 0.03%

何庚

0 0.00% 139,236 0.03%

沙慧

0 0.00% 139,236 0.03%

李剑波

0 0.00% 104,427 0.02%

樊华

0 0.00% 104,427 0.02%

张海燕

0 0.00% 104,427 0.02%

叶建

0 0.00% 104,427 0.02%

刘海鹏

0 0.00% 104,427 0.02%

林远大

0 0.00% 104,427 0.02%

叶新民

0 0.00% 104,427 0.02%

谢建洪

0 0.00% 104,427 0.02%

李文

0 0.00% 104,427 0.02%

万勇

0 0.00% 104,427 0.02%

薛涛

0 0.00% 104,427 0.02%

贾哲明

0 0.00% 104,427 0.02%

周奇

0 0.00% 104,427 0.02%

徐康

0 0.00% 104,427 0.02%

周锡福

0 0.00% 104,427 0.02%

宋鑫

0 0.00% 104,427 0.02%

钟莫松

0 0.00% 104,427 0.02%

秦昆

0 0.00% 104,427 0.02%

傅博

0 0.00% 104,427 0.02%

陈晨

0 0.00% 104,427 0.02%

陈飞

0 0.00% 104,427 0.02%

周叶平

0 0.00% 104,427 0.02%

蒋鹏飞

0 0.00% 69,618 0.01%

张磊

0 0.00% 69,618 0.01%

桂永刚

0 0.00% 69,618 0.01%

吴华玲

0 0.00% 69,618 0.01%

胡永伟

0 0.00% 69,618 0.01%

李义才

0 0.00% 69,618 0.01%

廖青山

0 0.00% 69,618 0.01%

洪彦国

0 0.00% 69,618 0.01%

刘涛

（

深圳

）

0 0.00% 69,618 0.01%

刘邓

0 0.00% 69,618 0.01%

郑学民

0 0.00% 69,618 0.01%

张成

0 0.00% 69,618 0.01%

李滔

0 0.00% 52,214 0.01%

龙洲

0 0.00% 52,214 0.01%

韩立红

0 0.00% 52,214 0.01%

揭宝业

0 0.00% 52,214 0.01%

张宏伟

0 0.00% 52,214 0.01%

韩之光

0 0.00% 52,214 0.01%

苏献德

0 0.00% 52,214 0.01%

陈敏

0 0.00% 52,214 0.01%

吕秀花

0 0.00% 52,214 0.01%

杨盛东

0 0.00% 52,214 0.01%

刘健

0 0.00% 52,214 0.01%

于强

0 0.00% 52,214 0.01%

刘涛

（

北办

）

0 0.00% 52,214 0.01%

宋文平

0 0.00% 52,214 0.01%

林志军

0 0.00% 52,214 0.01%

应金辉

0 0.00% 52,214 0.01%

李昌盛

0 0.00% 52,214 0.01%

蔡永东

0 0.00% 52,214 0.01%

王少勇

0 0.00% 52,214 0.01%

杨红

0 0.00% 52,214 0.01%

许晓春

0 0.00% 52,214 0.01%

李泽贵

0 0.00% 52,214 0.01%

蔡军科

0 0.00% 52,214 0.01%

李喜岭

0 0.00% 52,214 0.01%

姚林

0 0.00% 52,214 0.01%

黄志明

0 0.00% 52,214 0.01%

朱衍君

0 0.00% 52,214 0.01%

王斯孟

0 0.00% 52,214 0.01%

雷声

0 0.00% 34,809 0.01%

朱碧山

0 0.00% 34,809 0.01%

李传文

0 0.00% 34,809 0.01%

左镛

0 0.00% 34,809 0.01%

蓝允长

0 0.00% 34,809 0.01%

陆权

0 0.00% 34,809 0.01%

蔡永生

0 0.00% 34,809 0.01%

王璐

0 0.00% 34,809 0.01%

周伟庆

0 0.00% 34,809 0.01%

朱健文

0 0.00% 34,809 0.01%

邓俊涛

0 0.00% 34,809 0.01%

康大维

0 0.00% 34,809 0.01%

吴主礼

0 0.00% 34,809 0.01%

黄焕岭

0 0.00% 34,809 0.01%

许辉

0 0.00% 34,809 0.01%

田阳

0 0.00% 34,809 0.01%

胡书炳

0 0.00% 34,809 0.01%

陈龙常

0 0.00% 34,809 0.01%

唐文龙

0 0.00% 34,809 0.01%

郭素娟

0 0.00% 34,809 0.01%

黄平明

0 0.00% 34,809 0.01%

吕巧

0 0.00% 34,809 0.01%

向华

0 0.00% 34,809 0.01%

田超

0 0.00% 34,809 0.01%

邱海兵

0 0.00% 34,809 0.01%

李文俊

0 0.00% 34,809 0.01%

张君强

0 0.00% 34,809 0.01%

胡竹

0 0.00% 34,809 0.01%

云春雨

0 0.00% 34,809 0.01%

张团庆

0 0.00% 34,809 0.01%

姚小伟

0 0.00% 34,809 0.01%

黄明

0 0.00% 34,809 0.01%

高涛

0 0.00% 34,809 0.01%

余惊雷

0 0.00% 34,809 0.01%

李红宝

0 0.00% 34,809 0.01%

朱培侠

0 0.00% 34,809 0.01%

甘伟静

0 0.00% 34,809 0.01%

王清

0 0.00% 34,809 0.01%

张建明

0 0.00% 34,809 0.01%

熊伟

0 0.00% 34,809 0.01%

吴聪

0 0.00% 34,809 0.01%

蔡忠鹏

0 0.00% 34,809 0.01%

黄秋平

0 0.00% 34,809 0.01%

蔡越

0 0.00% 34,809 0.01%

吴开伟

0 0.00% 34,809 0.01%

于洋

0 0.00% 34,809 0.01%

刘武

0 0.00% 34,809 0.01%

张神力

0 0.00% 34,809 0.01%

杜凯程

0 0.00% 34,809 0.01%

宋本民

0 0.00% 34,809 0.01%

黄福果

0 0.00% 34,809 0.01%

杨莉丽

0 0.00% 34,809 0.01%

张立立

0 0.00% 34,809 0.01%

孙振

0 0.00% 34,809 0.01%

张健

0 0.00% 34,809 0.01%

李成师

0 0.00% 34,809 0.01%

凌永

0 0.00% 34,809 0.01%

李海鹏

0 0.00% 34,809 0.01%

李秀忠

0 0.00% 34,809 0.01%

程海军

0 0.00% 34,809 0.01%

徐达同

0 0.00% 34,809 0.01%

余露

0 0.00% 34,809 0.01%

洪海滨

0 0.00% 34,809 0.01%

李志

0 0.00% 34,809 0.01%

戴玮

0 0.00% 34,809 0.01%

唐勇平

0 0.00% 34,809 0.01%

姚凯

0 0.00% 34,809 0.01%

总股本

129,665,718 100.00% 499,251,633 100.00%

五、收购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情况及其他安排

创维RGB承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六、本次收购无附加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内容及协议外，本次收购无其他附加条件，协议各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的情况。

七、置入资产（创维数字）的基本情况

本次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创维RGB、领优投资及183位自然人持有的创维数字100%的股权，因此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将持有创维数字

100%的股权。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创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

SHEN ZHEN SKYWORTH DIGITAL TECHNOLOGYCO.,LTD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时间

2001

年

4

月

11

日

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2007

年

12

月

26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

A

座

14

层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

A

座

14

层

法定代表人 杨东文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

440301727134229

号

邮政编码

518057

电话号码

0755-26010018

传真号码

0755-26010028

互联网网址

www.skyworthdigital.com

经营范围

开发

、

研究

、

生产经营数字视频广播系统系列产品

（

含卫星数字电视接

收设备

）。

研发

、

生产

、

销售多媒体信息系统系列产品及服务

；

软件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服务

；

集成电路研发

、

销售及服务

；

电信终端设备

、

通讯终

端设备接入设备及传输系统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

（二）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2014年4月30日，创维数字产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创维数字无实际控制人，其控股股东为创维RGB。

（三）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2014年4月30日，创维数字共有5家子公司。

序号 产权关系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全资子公司 创维软件

5,000

万元

100%

2

全资子公司 铭店壹佰注

1 1,000

万元

100%

3

全资子公司 才智商店

1

万元港币

100%

4

控股子公司 微普特

2,500

万元

80%

5

控股子公司 创维海通

1,000

万元

51%

注：1、铭店壹佰已于2013年3月1日经创维数字董事会第二届第十二次会议批准，停止生产经营，目前铭店壹佰正在进行资产清理、清算工

作，待清算完成后将进行工商、税务注销登记。

1、创维软件

公司名称 深圳市创维软件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6

年

3

月

22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008

号创维大厦

A703

、

704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008

号创维大厦

A703

、

704

室

法定代表人 施驰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

440301786558945

号

创维数字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数字视屏广播系统

（

DVB

）

系列机顶盒

、

接入网通讯设备

、

综合业务数字网设备

（

ISDN)

的

技术开发

、

经营

；

信息系统及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及相关技术服务

（

不含限制项目

）。

2、才智商店

公司名称 才智商店有限公司

（

Smart Choice Store Company Limited

）

公司性质 有限公司

（

Limited

）

成立时间

2008

年

5

月

6

日

注册地址 香港鰂鱼涌华兰路

20

号华兰中心

1601-04

室

注册资本

1

万元港币

创维数字持股比例

100%

业务范围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贸易业务

3、微普特

公司名称 深圳微普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3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

A

座

3A02

、

3A03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

A

座

3A02

、

3A03

室

法定代表人 施驰

注册资本

2,5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

44030059302092X

号

创维数字持股比例

80%

经营范围

通信及互联网软件开发和销售

；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

、

销售

；

智能家电产品开发和销

售

；

系统集成技术的开发

，

技术转让

，

技术咨询

；

经济信息咨询

；

从事广告业务

；

国内贸易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以上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

4、创维海通

公司名称 北京创维海通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7

年

2

月

2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天作国际中心

A

座国际中心

A

座

6

层

603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天作国际中心

A

座国际中心

A

座

6

层

603

法定代表人 施驰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8799039482

号

创维数字持股比例

51%

经营范围

开发

、

委托加工生产数字电视前端系统

、

有线数字电视接收设备

、

地面广播数字电视接

收设备

、

网络电视接收设备

、

家庭多媒体终端

；

从事信息系统软件开发

；

提供相关的技术

服务

；

销售委托加工产品

。

5、铭店壹佰

公司名称 深圳铭店壹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8

年

3

月

19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

A

座

504－1

主要办公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创维大厦

A

座

504－1

法定代表人 施驰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 深税登字

440300672962237

号

创维数字持股比例

100%

经营范围

数字电视数据信息业务系统

、

数字电视数据广播系统

、

数码产品的研发及销售

，

经济信

息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国内贸易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四）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

1、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根据格兰研究的统计，创维数字是国内最大的数字机顶盒生产和销售厂商，并在全球机顶盒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2001年创维数字成立以来，参与了北京、四川、深圳、南京、重庆、厦门、宁夏、陕西、江苏等600多个省市、县区的有线电视数字化平移工程；并

作为国内卫星电视“村村通” 、直播卫星“户户通”工程的重要参与企业，为尚未铺设有线网络的广大农村、牧区、城乡结合部利用直播卫星接受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提供产品和服务。近年来，创维数字在海外市场也取得了快速发展，目前创维数字已同海外近百家运营商和零售渠道商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产品销往欧洲，中东，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份额逐年扩大。

最近三年，创维数字产品销往全国3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特别行政区，并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等多个地区，创维数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逐年上升，营业收入从2011年的296,228.52万元上升至2013年的360,207.36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从2011年的26,695.28万元上升至2013

年的36,574.28万元。

2、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情况

大华会计师对创维数字2011年至2013年及2014年1-4月的财务报表及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创维数字最

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4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261,409,131.45 3,370,588,246.77 3,034,210,713.47 2,536,982,545.96

负债

1,524,560,560.74 1,727,164,177.19 1,767,719,560.10 1,504,263,259.92

所有者权益

1,736,848,570.71 1,643,424,069.58 1,266,491,153.37 1,032,719,286.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710,418,950.64 1,616,036,972.75 1,240,101,665.64 1,005,663,568.9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4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总收入

890,030,319.89 3,602,073,637.59 3,408,159,898.91 2,962,285,222.80

利润总额

107,711,722.85 388,752,909.12 325,144,728.86 310,202,291.15

净利润

93,807,904.15 366,740,409.30 288,189,732.38 269,418,379.3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4,765,380.91 365,742,800.20 303,983,381.68 266,952,802.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458,847.50 317,467,835.79 277,798,546.66 265,252,412.8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4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5,600,571.18 193,775,827.05 514,153,498.04 -107,248,201.3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6,856,487.71 -165,619,958.36 -85,407,962.67 -49,933,492.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0.00 -250,461,589.50 140,295,897.55

（五）资产评估情况

1、置入资产评估概况

中和评估为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机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中和评估及其评估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在2012年12月31日和补充评估基准日2013年11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

估，情况如下：

（1）交易基准日评估情况

根据中和评估出具的中和评报字（2013）第BJV1005号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置入资产市场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下评

估价值为160,591.74万元，相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124,010.17万元评估增值36,581.57万元，增值率为29.50%。 采用收益法的评

估结果为350,047.00万元，与创维数字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226,036.83万元，增值率为182.27%。 本次评估

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2013年7月4日，中国华润总公司出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中和评报字（2013）第BJV1005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进行了

备案确认。

（2）补充评估基准日（2013年11月30日）评估情况

中和评估以2013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对置入资产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于2014年1月13日出具了中和评报字（2014）第

BJV1003号资产评估报告。 根据该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2013年11月30日置入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资产基础法下评估结果为191,429.20

万元，与置入资产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33,771.15万元，增值率为21.42%；收益法下，置入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的评估结果为380,828万元，与置入资产合并口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价值相比增值额为223,170.15万元，增值率为141.55%；本次评估采

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经国资管理部门同意，本次补充评估结果无需备案。

（3）交易基准日和补充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差异说明

本次补充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较交易基准日评估结果增值30,837.45万元，增值19.20%。 补充评估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较交

易基准日增值30,840.00万元，增值8.81%。

本次交易仍然选用201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两次评估相关参数的差异情况如下：

①补充评估基准日评估采用折现率为12.22%，而交易基准日评估采用折现率为12.88%，折现率的变化主要是在计算折现率过程中，在采用

相同样本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情况下，上市公司2013年第三季财报数据、股价及β值等计算折现率参数相对2012年12月31日发生变化导致。 如本

次评估采用与上次评估相同的折现率12.88%，评估值为362,191万元，与上次评估值350,047万元相比增加12,144万元，增值率为3.47%。

②置入资产未来流动资产周转率提升，经营效率发生变化，导致折现现金流有所增加，从而使收益法评估值相应提高。

根据评估结果，期间置入资产的价值未发生不利于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变化，此外，根据本次重组有关协议约定，交易基准日起至交

割日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华润锦华享有，置入资产运营产生的亏损由创维数字全体股东承担，因此本次补充评估结果不影响重组方案

和重组交易定价，本次交易仍然选用2012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2、交易基准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资产账面价值287,550.51万元，评估价值347,935.74万元，评估增值60,385.23万元，增值率为21.00%；

负债账面价值190,781.49万元，评估价值187,343.99万元，评估减值3,437.50万元，减值率为1.80%；

根据经审计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创维数字于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合计124,010.17万元，资产基础

法下评估价值为160,591.74万元，评估增值36,581.57万元，增值率为29.50%。

3、交易基准日收益法评估结果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350,047.00万元， 与创维数字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124,010.17万元相

比评估增值226,036.83万元，增值率为182.27%。

4、交易基准日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160,591.74万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350,047.00万元，收益法评估结果较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高189,455.26万元，差异率为117.97%。

评估师认为，资产基础法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以重置各项生产要素为假设前提，根据要素资产的具体情况采用适宜的方法分别评定估算企

业各项要素资产的价值并累加求和，再扣减相关负债评估价值，得出资产基础法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反映的是企业基于现有资产的重置

价值。而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

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所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公司的管理能力、人力资源、要素协

同作用等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根据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的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

因此，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综合考虑，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350,047万元作为置入资产的评估值。 2013年7月4日，中国华润总公

司出具《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中和评报字（2013）第BJV1005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进行了备案确认。

第四节 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系华润锦华拟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等方式购买创维数字全体股东持有的创维数字100%的股权，不涉及收购资金来源问题。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附表 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四川省遂宁市

股票简称 华润锦华 股票代码

000810

收购人名称

深圳创维

RGB-

电子有限公

司

收购人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 区深 南 大 道 创 维

大厦

A

座

13-16

楼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

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 明 公 司

家数

收 购 人 是 否 拥 有 境

内

、

外两个以上 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

“

是

”，

请注明公司家

数

收购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0

持股比例

：

0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

292,274,254

变动比例

：

58.54%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

6

个 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是否存在

《

收购办法

》

第六条规定

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

《

收购办法

》

第五十条

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

是

√

否

□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本次收购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

并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注

：

本次收购完成后

，

收购人将依据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行使相应表决权

法定代表人：

杨东文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2014年8�月 2日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证券代码：

000810

公告编号：

2014-17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资产重组

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7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深圳创

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780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发行244,274,254股股份、向深圳市领优投资有限公司发行45,947,575

股股份、向施驰发行20,885,262股股份、向叶晓彬发行12,531,157股股份、向李普发行8,354,105股股份、向蔡城秋发行3,174,560股股份、向张

知发行2,506,232股股份、向常宝成发行2,088,527股股份、向薛亮发行1,837,903股股份、向王晓晖发行2,004,986股股份、向赫旋发行1,587,

280股股份、向张继涛发行1,587,280股股份、向马建斌发行1,044,264股股份，向游捷发行1,044,264股股份、向宋勇立发行918,952股股份、向

贺成敏发行918,952股股份、向刘兴虎发行918,952股股份、向方旭阳发行918,952股股份、向乔木发行751,870股股份、向赵健章发行668,329股

股份、向杨新茹发行626,558股股份、向孙刚发行334,165股股份、向罗震华发行334,165股股份、向王立军发行334,165股股份、向甘伟才发行

334,165股股份、向魏伟峰发行417,706股股份、向刘桂斌发行334,165股股份、向李彬发行334,165股股份、向窦旻发行292,394股股份、向周云

飞发行292,394股股份、向祝军志发行334,165股股份、向毛国红发行334,165股股份、向吕冬东发行292,394股股份、向李乙成发行125,312股股

份、向周继福发行250,624股股份、向韩景泉发行208,853股股份、向彭勇军发行208,853股股份、向傅雪松发行208,853股股份、向李倩发行208,

853股股份、向楼钟雁发行208,853股股份、向林伟丽发行208,853股股份、向陈金梅发行208,853股股份、向陈强发行167,083股股份、向宋振华

发行167,083股股份、向陈继伟发行167,083股股份、向洪子涛发行167,083股股份、向李卫召发行167,083股股份、向张恩利发行208,853股股

份、向张强发行208,853股股份、向苗丹发行174,044股股份、向景麟发行139,236股股份、向沈远浩发行139,236股股份、向易祖冲发行139,236

股股份、向郭宏宇发行139,236股股份、向何庚发行139,236股股份、向沙慧发行139,236股股份、向李剑波发行104,427股股份、向樊华发行104,

427股股份、向张海燕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叶建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刘海鹏发行104,427股股份、向林远大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叶新民

发行104,427股股份、向谢建洪发行104,427股股份、向李文发行104,427股股份、向万勇发行104,427股股份、向薛涛发行104,427股股份、向贾

哲明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周奇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徐康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周锡福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宋鑫发行104,427股股份、

向钟莫松发行104,427股股份、向秦昆发行104,427股股份、向傅博发行104,427股股份、向陈晨发行104,427股股份、向陈飞发行104,427股股

份、向周叶平发行104,427股股份、向蒋鹏飞发行69,618股股份、向张磊发行69,618股股份、向桂永刚发行69,618股股份、向吴华玲发行69,618

股股份、向胡永伟发行69,618股股份、向李义才发行69,618股股份、向廖青山发行69,618股股份、向洪彦国发行69,618股股份、向刘涛（公民身

份证尾号：0015）发行69,618股股份、向刘邓发行69,618股股份、向郑学民发行69,618股股份、向张成发行69,618股股份、向李滔发行52,214股

股份、向龙洲发行52,214股股份、向韩立红发行52,214股股份、向揭宝业发行52,214股股份、向张宏伟发行52,214股股份、向韩之光发行52,214

股股份，向苏献德发行52,214股股份、向陈敏发行52,214股股份、向吕秀花发行52,214股股份、向杨盛东发行52,214股股份、向刘健发行52,214

股股份、向于强发行52,214股股份、向刘涛（身份证尾号：0038）发行52,214股股份、向宋文平发行52,214股股份、向林志军发行52,214股股份、

向应金辉发行52,214股股份、向李昌盛发行52,214股股份、向蔡永东发行52,214股股份、向王少勇发行52,214股股份、向杨红发行52,214股股

份、许晓春发行52,214股股份、向李泽贵发行52,214股股份、向蔡军科发行52,214股股份、向李喜岭发行52,214股股份、向姚林发行52,214股股

份、向黄志明发行52,214股股份、向朱衍君发行52,214股股份、向王斯孟发行52,214股股份、向雷声发行34,809股股份、向朱碧山发行34,809股

股份、向李传文发行34,809股股份、向左镛发行34,809股股份、向蓝允长发行34,809股股份、向陆权发行34,809股股份、向蔡永生发行34,809股

股份、向王璐发行34,809股股份、向周伟庆发行34,809股股份、向朱健文发行34,809股股份、向邓俊涛发行34,809股股份、向康大维发行34,809

股股份、向吴主礼发行34,809股股份、向黄焕岭发行34,809股股份、向许辉发行34,809股股份、向田阳发行34,809股股份、向胡书炳发行34,809

股股份、向陈龙常发行34,809股股份、向唐文龙发行34,809股股份、向郭素娟发行34,809股股份、向黄平明发行34,809股股份、向吕巧发行34,

809股股份、向向华发行34,809股股份、向田超发行34,809股股份、向邱海兵发行34,809股股份、向李文俊发行34,809股股份、向张君强发行34,

809股股份、向胡竹发行34,809股股份、向云春雨发行34,809股股份、向张团庆发行34,809股股份、向姚小伟发行34,809股股份、向黄明发行34,

809股股份、向高涛发行34,809股股份、向余惊雷发行34,809股股份、向李红宝发行34,809股股份、向朱培侠发行34,809股股份、向甘伟静发行

34,809股股份、向王清发行34,809股股份、向张建明发行34,809股股份、向熊伟发行34,809股股份、向吴聪发行34,809股股份、向蔡忠鹏发行

34,809股股份、向黄秋平发行34,809股股份、向蔡越发行34,809股股份、向吴开伟发行34,809股股份、向于洋发行34,809股股份、向刘武发行

34,809股股份、向张神力发行34,809股股份、向杜凯程发行34,809股股份、向宋本民发行34,809股股份、向黄福果发行34,809股股份、向杨莉丽

发行34,809股股份、向张立立发行34,809股股份、向孙振发行34,809股股份、向张健发行34,809股股份、向李成师发行34,809股股份、向凌永发

行34,809股股份、向李海鹏发行34,809股股份、向李秀忠发行34,809股股份、向程海军发行34,809股股份、向徐达同发行34,809股股份、向余露

发行34,809股股份、向洪海滨发行34,809股股份、向李志发行34,809股股份、向戴玮发行34,809股股份、向唐勇平发行34,809股股份、向姚凯发

行34,809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实施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资产重组

事项，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日

股票简称： 华润锦华 股票代码：

000810

公告编号

:2014-18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核准

深圳创维

-RGB

电子有限公司公告华润锦华收

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4年7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公告华润锦华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781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中国证监会对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公告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无异议。

二、核准豁免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因协议转让而持有华润锦华48,000,000股股份、因以资产认购华润锦华本次发行股份而持有

华润锦华244,274,254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华润锦华292,274,254股股份，约占华润锦华总股本的58.54%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应当会同华润锦华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五、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日

证券代码：

000810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

2014－19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锦华” 、“本公司”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于2014年6月3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29次会议审核通过。 2014年7月29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华润锦华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 780号）核准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

公司于2013年8月3日披露了《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

组报告书”）。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公司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反馈意见进行了回复；同时，置入资产完成了2011年至2013年及2014年1-4月审

计报告，上市公司完成了2013年及2014年1-4月备考审计报告，且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2012年及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根据上述内容

以及有关事项的最新进展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如下修订：

一、“本次交易概述”部分的修订内容

1、“三、本次交易的决策和批准过程”部分补充了创维数码取得香港联交所关于其分拆上市方案符合有关规定的确认函，国务院国资委关于

同意华润纺织转让部分所持华润锦华股权的批复，本次交易取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交易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以及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

和核准的信息。

本部分对已履行的批准程序和尚需获得的核准内容做出了相应调整。

2、“六、交易定价情况”部分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协议的约定，补充披露了对置出资产交易定价的调整。

根据以2013年11月30日为补充评估基准日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补充披露了该次评估与交易基准日2012年12月31日置入资产

和置出资产的评估差异情况。

3、“七、本次交易方案简介”部分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协议的约定，补充披露了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份数、置出资产交易价格、股份发行价格及华润

纺织以所持部分上市公司股份偿付资产回购价款所涉及的调整情况。

4、“十一、本次交易符合《问答》有关规定”部分

在置入资产净利润指标符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要求的说明中，对置入资产2012年和2013年净利润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5、“十二、本次重组符合《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知》中关于借壳重组的规定”部分

① 补充披露了最近三年内创维数字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② 对创维数字2013年及2014年1-4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二、“上市公司基本情况”部分的修订内容

1、“一、公司基本情况”部分

对公司截至2014年3月31日的前十大股东情况进行了更新。

2、“三、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部分

对公司20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3、“四、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部分

对公司2013年年度及2014年4月30日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部分的修订内容

1、“一、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部分

对华润纺织20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2、“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置换差额的交易对方”部分

（1）“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部分

① 对创维RGB� 2013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② 对截至2014年4月30日，黄宏生、林卫平夫妇的持股情况进行了更新。

③ 对截至2014年4月30日，创维RGB的产权结构进行了更新。

④ 对认定创维数字实际控制人适用的相关规定和创维数字的具体情况，创维数码实际控制权状态的分析，黄鸿升、林卫平夫妇是否能够实

际支配创维数字的公司行为进行了补充说明。

（2）“深圳市领优投资有限公司”部分

对领优投资2013年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3）“创维数字其他自然人股东”部分

根据公司人员变动情况，对创维数字自然人股东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四、“交易标的情况”部分的修订内容

1、“一、出售及置出资产的情况”部分

（1）“（一）烟台华润锦纶有限公司72%股权”部分

补充披露了关于烟台锦纶增资事宜的说明。

（2）“（三）丰发担保0.54%股权”部分

更新披露了独立财务顾问和公司律师对丰发担保股权转让的核查意见。

（3）“（四）资产权属及债务转移情况

① 对出售及置出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对外担保的情况进行了更新说明。

② 根据债务偿还情况，对出售及置出资产涉及的债务转移情况进行了更新说明并对华润纺织、创维RGB等签订的《债务处理协议》有关事

项进行了补充说明。

（4）“（七）出售资产的评估情况”部分

① 补充披露了以2013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出售资产的补充评估情况及交易基准日和补充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的差异说明。

② 补充披露了烟台锦纶土地使用权性质不会影响本次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的说明。

（5）“（八）置出资产的评估情况”部分

① 补充披露了以2013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出售资产的补充评估情况及交易基准日和补充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的差异说明。

② 补充披露了公司占用土地目前不存在构成性质变更的可能，也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评估价值的其他因素的说明。

③ 补充披露了本次评估置出资产资本性置出处理方式的说明及置出资产未来固定资产采购计划情况的说明。

（6）“（九）人员安置情况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本次重组人员安置情况及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对公司《安置方案》的核查意见。

2、“二、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部分，

（1）“（一）基本情况”部分

对创维数字基本信息进行了补充披露。

（2）“（三）产权控制关系”部分

对创维数字截至2014年4月30日产权控制关系进行了更新。

（3）“（四）创维数子公司基本情况”部分

① 对创维软件、才智商店、微普特、创维海通和铭店壹佰2013年及2014年1-4月的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新。

② 对创维数字与才智商店采购、销售和结算模式进行了补充说明。

（4）“（五）置入资产的权属及债务转移情况”部分

① 对创维数字截至2014年4月30日主要设备情况、在建工程、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和使用权有关情况进行了更新。

② 对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的办公场所、生产厂房均为租赁使用不会对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构成重大影响进行了补充说明。

③ 对创维数字拥有软件计算机软件许可使用权的许可范围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软件许

可使用合同约定的情形，不会因为软件许可使用权无法正常续期等问题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补充说明。

④ 对截至报告书签署日，公司已取得业务资质情况进行了更新并对业务资质的续期情况进行了说明。

（5）“（六）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部分

对创维数字2013年及2014年1-4月财务状况进行了更新。

（6）“（八）置入资产的评估情况”部分

① 补充披露了以2013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置入资产的补充评估情况及交易基准日和补充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的差异说明。

② 在所得税的预测部分，对创维数字及其子公司的所得税情况，创维数字、创维软件和创维海通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到期续展情况、置入资产

评估有关税收优惠事项情况以及微普特评估过程中WACC计算税率采用15%的依据进行了补充说明。

③ 在资本性支出的部分，对在建数字研发大楼工程涉及的取得相关批文情况、预算和竣工时间、本次评估合理性分析进行了补充说明。

④ 对溢余现金确定的合理性进行了补充说明。

⑤ 对创维数字与才智商店采用不同评估方法的原因及合理性进行了补充说明。

（7）“（九）置入资产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

补充披露了置入资产截至报告书签署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最近三年的变动情况。

（8）“（十）置入资产的股份转让情况”部分

① 对置入资产董监高参与本次重组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42条规定进行了补充说明。

② 对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创维数字100%股份是否符合《公司法》中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规定进行了补充说明。

（9）“（十一）员工及社保缴纳情况”部分

补充披露了创维数字员工及社保、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

3、“三、置入资产主营业务具体情况”部分

（1）“（三）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部分

对创维数字2013年及2014年1-4月的产能、产量、销量、产销率、委托加工情况、前五大外协厂商情况、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情况、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情况进行了更新。

（2）“（四）主要产品的原材料供应情况”部分

对创维数字2013年及2014年1-4月主要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产品成本构成、前五大供应商情况进行了更新。

（3）“（六）公司的研发情况”部分

对创维数字2013年及2014年1-4月研发支出情况进行了更新，及截至2014年4月30日创维数字及其下属公司拥有专利情况进行了更新。

4、“四、置入资产本次评估情况与最近三年评估差异说明”部分

（1）“（三）本次评估情况”部分

补充披露了本次评估对未来年度每类产品销售量、销售价格、毛利率确定的依据。

（2）“（四）本次评估值与2011年末评估值差异说明”部分

补充披露了国家政策、海外经营环境、产品结构、经营策略等因素对本次评估和上次评估在未来年度每类产品销量、单价、毛利率的影响

五、“发行股份情况”部分的修订内容

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披露了该方案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和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以及本次交易后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的变化情况和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的变化情况。

六、“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部分的修订内容

1、“一、《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部分

补充披露了华润锦华与华润纺织、创维数字全体股东分别于2013年8月22日、2014年1月14日、2014年7月11日签订《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

之补充协议》、《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资产出售及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情况。

2、“三、关于《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部分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协议的约定，对本次协议中方案调整后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进行了调整。

3、“四、关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部分

补充了披露了华润锦华与创维数字全体股东签署补充协议情况，并《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各补充协议中净利润预测数差异的原因进行了

补充说明。

4、“五、关于《以股份偿付应收款项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部分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协议的约定，补充说明因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导致华润纺织向创维RGB转让标的股份价值

不足清偿资产出售应收款项的部分（即96万元），由华润纺织以等额现金向创维RGB补足。

七、“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部分的修订内容

1、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方案定价的合理性。

2、补充披露上市公司2013年及2014年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经中天运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对本次交易收购人符合《收购办法》第六条进行了补充说明。

4、补充披露了置入资产无实际控制人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配套规定的说明。

5、补充披露了置入资产从创维数码分拆上市履行的相关程序完备的说明。

6、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符合《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的说明。

八、“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允性分析”部分的修订内容

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更新披露了本次交易方案定价的合理性。

九、“管理层讨论和分析”部分的修订内容

1、“一、本次交易前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讨论与分析”部分，结合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1-4月经审计财务报告，对公司财务状况、盈

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等有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2、“二、本次置入资产的行业特点和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部分，对同行业可比公司2013年财务数据及创维数字研发人员情况进行了更

新，补充披露了创维数字未来三年的发展规划。

3、“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趋势分析”部分，结合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1-4月经审计备考财务报告，对公司交

易后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内容进行了更新。

十、“财务会计信息”部分的修订内容

1、“一、交易标的简要财务报表”部分，根据经会计师审计的2013年度及2014年1-4月财务报告对有关内容进行了更新；补充披露了置入资

产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母公司财务报表、公司财务报表分部信息、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

性损益明细表、最近一期末主要资产情况、主要债项、最近三年及一期所有者权益变动情况、期后事项、或有事项及其他重要事项、主要财务指标、

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的差异说明、部控制鉴证情况说明等情况。

2、“二、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部分，根据经会计师审计上市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1-4月备考财务报

告对有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3、“三、置入资产盈利预测”部分，根据经会计师审核的置入资产2013年及2014年盈利预测报告，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4、“四、上市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部分，根据经会计师审核的上市公司2013年及2014年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更

新。

十一、“风险因素”部分的修订内容

鉴于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因此删除了“本次交易内容互为条件的风险”和“审批风险” 。

十二、“其他重要事项”部分的修订内容

1、补充披露了“一、本次交易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

2、“二、本次交易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部分，补充披露了“（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拟设置情况”和“（四）本次

交易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拟设置情况” 。

3、“三、本次交易对本公司负债结构的影响”部分，根据截至2014年1-4月上市公司经审计的实际及备考财务数据对上市公司实际及备考财

务负债结构进行了更新。

4、“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部分，根据上市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1-4月财务报告和备考财务报告更新了

关联交易的相关内容。

5、补充披露了“八、置入资产重要合同”相关内容。

6、“关于重组报告书与重组预案对置入资产实际控制人认定不一致情况的说明”部分，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配套

制度关于信息披露的规定，并就两次披露不一致是否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配套制度进行了补充说明。

7、补充披露了“十三、黄宏生先生2006年被香港法院判刑是否对本次重组构成障碍的说明” 。

十三、“重大事项提示”部分的修订内容

公司根据上述修改，对“重大事项提示”有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重组报告书已经进行了较大修改与调整，投资者在阅读和使用本公司重组报告书时，应以本次披露的重组报告

书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日

(上接A15版）


